
本报记者 陈洋根

本报讯 “我本来网购想买的是现磨咖啡，可收到的却

是咖啡豆，提出七天无理由退换的要求时，却被店家和网购

平台拒绝了。”11月9日中午，刘先生在当天由杭州市市场监

管局和拱墅区市场监管局主办的“放心消费大家说玩转双11

特辑”互动环节投诉反映，“双11”促销期间，自己在天猫国际

下单购买了一款意大利品牌的“意利（illy）”咖啡，11月1日

支付尾款后，他收到的却是咖啡豆。

刘先生承认，是下单时自己看错了。收到咖啡豆后，刘

先生第一时间与店家联系退换，但店家表示刘先生购买的是

进口咖啡，属于跨境商品，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换”，而且

“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的条款在商品的下拉菜单中已标

明。刘先生则表示，自己下单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条款，他

还提到，客服自始至终没有专门提醒，因此对这项条款并不

知情。

昨日，天猫国际方面答复记者说“七天无理由退”只适用

平台带有“七天无理由退”标志的商品，即消费者在平台下单

并在签收货物后七天内，如因主观原因不愿意完成本次交

易，且不影响再次销售的可以提出“七天无理由退”的申请。

对该起投诉，平台方面表示，刘先生可先与店家进行协商，协

商不成平台将介入调解。

对于网店、网购平台的回复，浙江中铭律师事务所主任

苏迪亚律师认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网络购买商品

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咖啡并不在不适用于七天无理

由退换货的例外情况内，部分商家将“跨境商品”与普通网购

商品分开，以“跨境商品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说法站

不住脚。

苏迪亚特别强调，销售咖啡的网店虽然标注了“不适用

七天无理由退货”，按照《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定，商家对于合

同格式条款要特别提醒消费者。如果商家没有尽到特别提

醒义务，对“跨境商品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条款的解释，

应该有利于消费者。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双11”促销期间容易产生

大量退货退款纠纷，建议消费者按需购买，提前做好规划，看

清商家和商品预售定金和尾款支付规则。对于预付定金后

不想要的商品，

可以先与商家

协商解决办法，

协商不成可向

市场监管部门

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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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正值丰收时节，临海

市一些村民为图方便，就近将

稻谷晒在马路上，留下不小隐

患。近日，交警在白水洋镇公

路段发现晒谷现象，便从警车

上拿下警示反光圆锥桶，提醒

过路司机注意；同时劝导、帮

助村民把稻谷收拾归袋，另择

安全晒谷场所。

通讯员 汪维东 金林伟 丁晓飞

交警帮忙清稻谷

拒不支付工资款
最终还钱还获刑

通讯员 林海龙

本报讯 “早知道我就按调解协议把钱付

了，现在倒好，还要被判刑！”郭某悔不当初。因

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郭某被景宁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6个月15天，缓刑1年。

此前，因未支付35名务工人员10万余元工

资，郭某的服装来料加工厂被起诉。案件审理过

程中，郭某与原告达成调解协议，约定于2020年

12月 31日前支付劳务工资，然而郭某并未履

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郭某拒绝申报财产，

在司法拘留后仍不履行还款义务，甚至不接办案

干警电话，玩起了失踪。景宁法院将该案移送警

方立案侦查，郭某在江苏被缉拿归案。到案后，

郭某才联系法院履行了全部执行款，但为时

已晚。

好心借钱给同事
不料竟成“取款机”

见习记者 曹凯琳

本报讯 近日，湖州市吴兴高新区派出所接

到市民牛先生报警，称自己手机微信和银行卡中

2万多元疑似被盗取。民警调查发现，9月10日

至10月29日期间，牛先生的手机存在6笔异常

的二维码扫码转账记录，而他本人却一无所知。

根据转账记录显示的微信昵称，警方锁定盗取牛

先生钱款的嫌疑人，为牛先生的同事张某。

随后，民警在高新区某棉花厂将嫌疑人张某

一举抓获。张某对其盗窃的事实供认不讳。他

交代，几个月前，他向牛先生借款5000元，牛先

生由于不熟悉手机操作，便让张某自行操作。在

牛先生输入密码时，张某暗暗记了下来。张某平

时花钱大手大脚，入不敷出，于是萌生了盗窃的

念头。他发现，牛先生工作时习惯把手机放在一

旁的棉花包上，并不随身携带，于是他趁牛先生

不备，先后6次将手机带出厂房，通过扫取自己微

信收款码的方式，向自己手机转账共计2.2万元，

后再将手机悄悄放回原处。

目前，张某因盗窃已被刑拘，其亲属已将赃

款如数赔付。

醉酒后去KTV身亡
家属起诉被驳回

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牟聪 陈倩琳

本报讯 舟山一男子醉酒后和朋友去KTV

唱歌，没想到竟丢了性命。家属将KTV经营者

起诉至法院，近日，舟山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

今年1月23日晚，男子姚某和几位朋友在舟

山某酒店聚餐，7人一共喝了约48瓶啤酒。饭

后，意犹未尽的一行人又去附近某KTV唱歌。

姚某进入包厢后，便倒头躺睡。当晚23时左右，

随行的朋友发现姚某开始呼吸困难并口吐白沫，

马上向KTV服务人员呼救。

服务人员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与姚某同行

的朋友用平板车将其推送至一楼大堂。救护车

久久没来，同行朋友叫了辆出租车，KTV服务人

员协助将姚某送上车并送至就近医院急救。送

医途中，KTV服务人员又多次与120保持电话联

系。送到医院后，姚某因抢救无效于凌晨死亡。

姚某死后，今年7月，姚某家属以KTV未尽

到安保注意义务为由，将其告上法庭并要求承担

50%的赔偿责任，即65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该娱乐公司营业范围系提供

娱乐服务，姚某在进入KTV时并未有醉酒或其

他异常状态出现，在其出现异常状态且其朋友向

KTV求助之后，服务人员也立即拨打了120急救

电话，且协助姚某朋友一同将该男子送上去医院

的出租车，作为KTV经营者已经尽到了合理限

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故家属的主张缺乏事实及

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该男子家属对此不服，提出上诉。近日，舟

山市中院作出了维持一审判决的终审判决。

通讯员 姚法 本报记者 高敏

本标讯 花5000多元在二手平台上买了辆车，谁知上路

10分钟就坏了，结果令买车的严先生大跌眼镜，原来这车是

有质量问题的“三手车”。严先生退车不成，将卖家告到了法

院。近日，余姚市法院开庭审理后，判决卖家构成欺诈。

今年1月，严先生在浏览“闲鱼”APP时看中了一辆比亚迪

F0汽车。据卖家王某描述，该车系其母亲转给自己的二手车，

车辆里程数为6万公里，车况无一点问题，售价仅为6000元。

后经讨价还价，该车最终以5850元的价格成交。第二天，严先

生在实地看车后就办理了过户手续，兴冲冲开着爱车回家了。

谁知，车子刚开了10分钟，故障灯就亮了起来，提示水箱

过热。检测结果显示，该车的实际行驶里程数为9.2万公里，

同时还存在车辆水箱机油污浊乳化、发动机缸套损坏等问

题。更让严先生想不到的是，在查看机动车登记证书时发现，

该车其实是从别处过户来的“三手车”。

几天后，严先生到车辆养护店更换轮毂时，维修人员判定

车辆发动机冲缸，无法正常使用，建议发动机大修，维修金额

为7470元。

刚买的车还没开到家就坏了，协商问题时，卖家王某不仅

态度恶劣，还多次言语辱骂。气愤之下，严先生将王某起诉至

法院，认为其出售的汽车与描述完全不符，该行为已构成欺

诈，且该车维修成本高昂，要求撤销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

系，王某退还购车款。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在出售案涉二手车时存在虚报车

辆里程数，将其刚从案外人处过户所得的车辆表述为其母亲

的车辆等欺骗情形，王某隐瞒真实车况，该行为构成欺诈。因

此，法院判决撤销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王某退还购车

款，严先生返还车辆并协助王某变更登记手续。

法院提醒，由于汽车产品自身具有复杂的结构、配置，一

般消费者没有专业能力进行鉴别，只能依赖于经营者的告知，

因此，消费者应当尽量选择具有良好信誉的二手车经营者，有

条件的也可委托第三方专业人士进行鉴定。作为二手车经营

者，在进行二手车交易活动中，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真实、全面

的交易车辆信息。如果存在欺诈行为的，根据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消费者有权要求返还购车款，并给予三倍赔偿。

花5850元网购“二手车”
上路10分钟就报废
修修都比买买贵，法院判卖家构成欺诈

想买咖啡收到的是咖啡豆，买错不给退

跨境商品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


